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區分署標租國有非公用土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公告 
主旨：公告標租本分署○○○年度第○○批國有非公用土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請踴躍參加投標。
依據：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二條。
公告事項：
1、 開標日期及地點：訂於○○○年○○月○○日（星期○）○午○時○分於本分署（○○辦事處）○○會議室（地址：○○○○）當眾開標。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停止上班，則順延至第一個恢復上班日○午○○時○○分同地點開標。
2、 投標資格：
（1） 投標身分：
1. 須為依法登記有案之股份有限公司且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OOO萬元以上(實收資本額限定=基本設備裝置容量(kWp)×6萬(元/kWp)×10(％)【計算結果千位數以下無條件捨去】)，且營業項目登記需有發電業（D101011）或乙級以上電器承裝業（E601010）或能源技術服務業（IG03010）或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業（D101060）至少包含一項。
2. 投標廠商擁有正式躉售再生能源電能予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或國外持有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實績累積需達3,OOO峰瓩(kWp)以上。
3. 外國公司參加投標，應受土地法第十七條、第十八條及第二十四條之限制。
4. 大陸地區人民、法人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參加投標，應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六十九條之限制，且於「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未開放能源設施業前，禁止陸資投標。
5. 本標租案不允許共同投標。
（2） 開標前受主管機關停業處分期限未滿者，不得參與投標。
3、 投標方式：
（1） 有意投標者，請於本公告之日起，在辦公時間內，向本分署○○科（○○辦事處）（地址：○○○○）洽詢，領取投標須知、投標專用內、外標封、投標單、標租租賃契約書（格式）。
（2） 投標文件應依投標須知規定填寫密封後，以郵遞方式，用掛號函件於開啟信箱前寄達本分署指定之郵政信箱。逾期寄達者，由投標廠商逕洽郵局辦理原件退還。
4、 標租土地之標示、面積、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完成投標設備裝置容量期限及備註事項詳如附表租賃標的清冊。
5、 標租土地用途、投標保證金及履約保證金詳投標須知。
6、 標租土地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係依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發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政府機關網站公布之使用分區或地政事務所核發之土地登記謄本記載，有關土地使用管制、地籍資料，請投標廠商自行向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地政機關查詢，並請逕至現場參觀土地現況。
7、 凡對本標租土地有權利主張者，應於開標日前一日上班時間檢具有關權利憑證正本，送本分署（○○辦事處）。逾期視為放棄一切權利，不予受理。
8、 標租土地，本分署不辦理點交，其地上物之騰空、拆遷補償等事宜，概由得標廠商自行處理並負擔相關費用。
9、 其他事項詳投標須知及標租租賃契約書（格式）。　
10、 本公告刊登事項如有錯誤，以本分署公告（布）欄公告者為準。
附表：租賃標的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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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約起租日當日起算000日曆天（1.都市計畫內農業區、保護區土地：土地面積1公頃以上【含1公頃】者為545日曆天【1年6個月】，未達1公頃者為365日曆天【1年】。2.非都市土地：土地面積2公頃以上【含2公頃】者為915日曆天【2年6個月】，未達2公頃者為545日曆天【1年6個月】） 
	1.□屬基金財產
□非屬基金財產
2.本宗土地業經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保留○○○瓩(kW)饋線容量。
3.其他：
(由標租機關自行填列【例如：本公告標租之國有非公用土地，土壤及地下水已受污染，日後如遭主管機關列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範圍，當依租約約定辦理相關事宜。）


附註：
1. 本分署標租資料（標租公告、投標須知、標租租賃契約書及開標結果）查
詢網址為http://esvc.fnp.gov.tw/
2. 倘對標租公告、投標須知或標租租賃契約書（格式）內容有疑問，歡迎電
詢：（○○）○○○○，分機：○○○○ 
說明：                                                        112年8月修正


黃底色塊為標租機關公告前填明。                      


藍底色塊為數值計算或填載方式之補充說明，公告前應刪除。













